
兴安盟扎赉特旗 2015年第二批嘎查村（场）街巷硬化工程施工及 

施工监理招标文件补充及说明 

致：各投标人 

招标人现对招标文件内容进行补充及说明： 

施工标段招标文件： 

1、将原招标文件第 14 页 《投标人须知前附表》第 6.1.1 款 “评标委员会

的组建评标委员会构成：5人，其中招标人代表 1人，专家 4人”修改为“评标

委员会的组建评标委员会构成：7人，其中招标人代表 2人，专家 5人”。 

施工监理标段招标文件： 

1、原招标文件第 37 页 《附件 4 评标办法》第 6 款详细评审中“并对商务

文件、技术建议书、财务建议书分别评审打分” 增加批注 1 内容如下：“所有

投标文件的技术评审、商务评审中的评分将去掉一个最高值和一个最低值，取

算术平均值”。 

由于本次补充及说明的内容未对招标文件进行实质性的修改，故本次补充

及说明无需在投标截止时间前 15 天发布。 

本补充及说明是招标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凡招标文件与补充及说明不一致

之处以本补充及说明为准。请投标人在收到本补充及说明后 24 小时内以书面形

式传真（邮件）向招标代理机构予以确认。传真（邮件）回至：0471-6527294

或（873543897@qq.com）。 

 

 

招 标 人：扎赉特旗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办公室 

招标代理：内蒙古海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6 月 13 日 

 

 

 

 



回  执 

致：内蒙古海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

我公司已收到《兴安盟扎赉特旗2015年第二批嘎查村（场）街巷硬化工程

施工及施工监理招标文件补充及说明》共一页。本补充及说明字迹清晰，内容明

确，我方已收悉全部内容，现回函确认。 

 

投标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填写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） 

2015 年   月   日 


